关于《10万吨/年磷酸铁及配套装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项目征集意见的
解读
一、编写背景、目的
1、通过对项目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工程建设内容，从环境保护角度为工程建设的环境可行性提供依据。
2、通过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预测分析，结合项目附近区域的环境保护目标，明确工程建设对工程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提出生态环境不利影响减缓措施和恢复措施、污染防治方案，并将之反馈于工程建设之中，将工程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最大限度发挥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3、通过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使所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能成为本工程环境保护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并作为环境主管部门管理本项目的科学依据。
二、编写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5、《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三、编写必要性
项目属化工类新建工程，所建的磷酸铁装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本）》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园区功能分区和产业定位要求，项目符合园区规划和规划环评要求;本项目位于五通桥新型工业基地内，占地属规划工业用地，未处于乐山市生态红线范围内，不涉及各类环境敏感区，也不涉及重点保护对象，位于乐山市工业重点管控单元,且本项目不涉及各类重要保护地，项目建设符合《关于印发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8]24号）相关要求，故项目实施符合乐山市“三线一单”要求。
近年来，受全球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国内“双碳”目标的提出影响，新能源锂电产业快速发展，正极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磷酸铁锂作为目前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的主要原料，其市场价值日益凸显。草甘膦作为福华通达的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国内主流的甘氨酸法合成工艺，目前副产十二水磷酸氢二钠约19.2万吨/年，作为合成电池级磷酸铁的主要原料，既降低了磷酸铁的生产成本，并结合福华通达公司已有生产装置产品双氧水、液碱等综合利用而延链的一个新材料产业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万吨的磷酸铁产能规模，向市场供应高性能、低成本、高稳定性的磷酸铁产品。因此，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